
塞班EB-5直接投资项目（美国传统EB5项目）
美国塞班岛比起美国本土依然落后相当一段时间，但是这样的差别恰恰为广大投资者创
造了大量投资商机，无论在基础设施，政府公共项目以及民用建筑，个体企业，私人创
业，房地产开发，宾馆旅游投资等方面都是布满商机，美国EB5直接投资项目，批准时
间短，雇佣简单，投资人少（个人都可以），资金周转快，办理程序轻松，就业模式清
楚，绿卡获批机会大，批准可能性高，通过我美中房地产公司申请直接投资的，目前成
功机率达到百分之百。
事实上，EB-5直投项目与区域中心项目各有优势，而针对不同类型投资者，两种投资形
式也各有优劣。本文将对EB-5直投项目与区域中心项目进行详细对比，为投资者提供适
合自身的选择依据。
EB-5直投项目基本要求：
项目要求：
直接投资EB-5要求项目为建立一个新的商业企业；或购买一个现有的企业，加以改造或
重组以成为一个新的商业企业。
资金来源：
投资必须用真实资金，包括现金，机器设备，存货，及其它财产。如果是用银行贷款投
资，必须是用投资人本人的私人财产作抵押而得到的贷款。资金不须由申请人本身累积
取得，赠与丶继承等方式获得资金同样被认可，但所有资金必须取自合法
正当途径。
申请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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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必须年满21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同时必须拥有50万及以上美金的资产证
明。投资人须已经或正积极投入规定的投资金额。其中，投资人丶其配偶和未满21岁之
未婚子女均可以同时申请移民。
永久绿卡发放考核周期：在投资人获得I-526申请通过获得临时绿卡2年后，移民局会对
投资人的投资项目效果进行审核，对于审核通过的项目，移民局会对递交申请的投资者
发放永久绿卡。
最低投资额：对于高失业率地区或者农村地区（1.失业率是美国平均失业率的1.5倍以上
2.农业地区，人口在2万以下的地区），不论直投或区域中心项目，最低投资额均为50万
美元。如果直投项目或区域中心不处于目标就业区（高失业率区域TEA），其最低投资 
额为100万美元。
同时，直投项目与区域中心项目也有如下区别。
直投项目与区域中心项目对比
区域中心批准需要递交区域中心申请并要得到移民局批准可计算间接就业，50万美元投
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项目需要TEA审批100万美元投资不需要TEA审批，地点可选择在
经济发达地区，加大生意成功率。
区域项目：大多区域中心项目开发方以贷款的形式向投资人获取投资资金，投资人对所
投资企业没有经营和管理权。通常区域中心项目的投资投资是以有限合伙的方式呈现，
每个EB5投资人的投资仅占总投资额很小的比例。
直投项目：是投资者通过认购股权的形式进行投资，同时拥有投资项目的所有权及经营
权，投资人可对项目有个性化的项目执行，在提高项目成功率的同时提高收益率。不需
要就业报告和模型。需要在商业计划中列出实际直接雇佣计划。只计算项目产生的直接
就业，要求项目必须属劳动密集型行业。
50万美元直投项目也需要TEA审批办理；4-6个月 I-526审批由于仅依赖直接就业证明，
移民局不纠结就业算法，使得审理程序简单，因而速度非常快。
审批过程中，不需要与移民局纠结于就业模型的不确定性，只需以工资单证明实际就业
人数，不存在争议，审批简单直接。
EB-5直投项目的办理周期
直接投资项目周期：
等待I-526获批：3个月 （第3个月）等待使馆或领事馆面试， 获批2年有效绿卡：6个月
（第9个月）申请I-829，获批永久绿卡：24个月（第33个月）
EB-5直投项目的特点：
战略起点高：真正投资100万美元（或在TEA项目投资50万美元）， 在投资获利的同时
获得美国绿卡（而不是为获得美国绿卡而对于投资风险丶投资回报做出妥协）。
投资风险低：直接拥有美国土地产权， 美国房产产权， 美国公司股权， 直接行使公司运
营决策权。
政策风险低：因投资而必然产生足够直接就业岗位（不是就业机会）， 移民局无主观判
断权。移民速度快：3个月获批I-526（而非区域中心项目的14-18个月）。 
永久绿卡稳：无需担心商业计划，无需担心就业机会， 稳获永久绿卡。退出机制活：所
参与项目为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愿意投资的项目， 流动性非常强。
以上为对EB-5直投项目及区域中心项目的对比。
综合以上所述：
1. 投资直接用于创造就业，
 2. 创造直接（真实）就业岗位，
3. 直投是永久法案没有改革或过期问题。
4.直投应该与区域中心的EB-5名额分开使用，如果实行则直投有充分名额无需排期！



直投B-5有三种商业模式。
1. 自投：自己在美国开公司做项目；
2. 合投：两个或多个投资人联合起来在美国开办一个企业做项目；
3. 直投项目：
直投项目是依照EB-5正式法案，为采纳EB-5模式获得美国绿卡而专门设计和创建可接纳
多个投资人的项目。
主权投资商业模式、
投资人对所投资项目
直投的劣势：
1.直投项目不可以转投资（不可以借贷或任何其他模式转投资到其他企业去创造就业）
，不可计算间接就业；
2.直投项目必须创造真实的就业岗位，这就要求直投项目需要建立劳动密集型的实体产
业来完成EB-5的创造就业要求，直投项目通常是实体经营业务，经营管理工作难度较高
而且工作繁重；
3.直投项目的实体经营模式必然存在经营亏损的风险；
4.直投模式中的自投、合投模式都需要投资人自己亲身执行创办管理，和经营美国新企
业的工作，很多申请人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因为还没来到美国是根本难以实施的；
5. 如果直投项目设计和经营管理不善，如项目经营亏损严重，直投模式办理EB-5移民可
能需要补充资金才能完成创造就业而使829获批。
怎样考察评估和选择直投项目？ 
因为直投需要建立实体经营才能创造真实就业，而且好的直投项目是设置为主权投
资模式的（股权），所以一般而言，直投项目无法像区域中心项目那样大张旗鼓的
宣传，这就造成直投项目的社会认知度较低，操作项目的项目方可图利益比较小，
项目实际实施并经营管理的操作也比较复杂，直投项目方不仅需要设计好项目，还
要实际创建项目并成功地实施经营和管理，考察选择直投项目应该从如下几个主要
方面考虑：
1. 是否主权投资模式：因为直投项目创造真实就业可以确保829获批，社会上出现
了一些非主权投资模式的，甚至于还有人做出借贷型的所谓直投项目，请投资人认
清主权投资与非主权投资两种方案的利弊。
2. 是否符合法案要求：因为操作区域中心项目利益巨大，从而造成专心研究和建立
直投项目的专业人士不多，甚至于很多所谓的大牌EB-5律师也没有接触过直投项
目，真会做，又能做好直投项目的并不多，投资人选择的时候应该深入交流项目设
计是否符合EB-5原始法案的各项要求；
3. 考察项目经营情况：因为直投项目要创造真实就业，项目以何种模式建立，何种
行业，是否稳定？经营管理体系怎样？经营损益如何等等这些项目具体内容都是申
请人需要仔细了解和深入考察评估的项目，建议直投项目申请人本着顺利拿到829
获批为最大利益，兼顾项目可否盈利分红为次要利益考察直投项目；
4. 项目成败案例分析：建议申请人在注重考察项目是否已经有526获批，829获批
等成功获批案例的同时，对比分析其他直投项目的成败经验，专业、理智地评估选
择项目。
5、指标：直投EB-5签证应该每年有除去给区域中心划拨的3000个以外，至少有
7000个名额，直投EB-5移民签证的代码是C5 和T5 跟区域中心签证名额（I5和R5）
是分开的。


